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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有關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往

生者遺體之殯葬處理事宜，請 惠予協助周知相關機關及

業者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4年6月4日疾管愛核字第104

0300684號函及依據104年5月6日衛生福利部愛滋病防治及

感染者權益保障會權益保障組第9次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由於所有往生者遺體都可能帶有病原體，因此為保障殯葬

服務人員於處理未知是否有感染之虞遺體的安全，相關人

員應依標準防護措施儘量減少與屍體的血液、體液及組織

接觸(包括執行手部衛生及依可能暴露情形穿戴手套、隔

離衣、臉部防護具或口罩和護目鏡等)，同時注意工作環境

消毒，以降低傳染病的傳播機會；若已知往生者為確診或

疑似感染傳染病，除採行標準防護措施外，應依其傳染病

病原傳播途徑，採取妥適之防護措施。有關各項防護措施

指引，可參閱疾管署網站http://www.cdc.gov.tw/(專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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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/傳染病介紹/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/醫療照護感染管制/

醫療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)。

三、另由於人類免疫缺乏病毒(簡稱愛滋病毒)之傳染途徑為性

行為、血液傳染及母子垂直感染，因此殯葬服務人員藉由

採取標準防護措施即可避免傳染，仍可提供往生者沐浴、

更衣、化妝及大殮入棺等殯儀服務。

四、請 惠予協助將上述殯葬處理事宜周知殯葬管理機關及殯

葬服務業者，以安頓往生者並撫慰其家屬。

五、醫療機構應於遺體後送殯葬前，應包紮完全、縫合傷口並

移除醫療器具，以降低殯葬服務人員意外暴觸往生者之血

液或體液之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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